
关于印发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

机构目录管理细则的通知 

 

粤人防秘人〔2018〕23号 

 

机关各内设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取

消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后续监管工作的意见》（粤

人防规〔2018〕2号），规范目录管理，经办主要领导批准，

现将《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管理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         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秘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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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

目录管理细则 

  

第一条  为落实《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切实做

好取消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后续监管工作的意见》

（粤人防规〔2018〕2 号），规范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机构目录管理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实行目

录管理。 

省人防办将省内和备案的省外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机

构纳入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。 

第三条 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，在

省人防办网站等平台及时、完整、准确、规范地对社会公布

并及时更新信息，保障数据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时效性和可

用性，方便各级人防主管部门和公众查询。 

第四条 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初

稿和《机关、单位互联网网站信息发布保密审查表》，由工

程处草拟提出，经秘书人事处初审后，报分管工程处、秘书

人事处的办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工程处上传到省人防办网站后

台，由法规宣传处按规定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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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根据有关政策依据和实际情况，及时对人防工

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进行调整，办领导审批同意

调整意见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工程处将目录上传到省人防

办网站后台，由法规宣传处按规定发布。 

第六条 工程处将办领导批示件复印件和《机关、单位

互联网网站信息发布保密审查表》复印件送秘书人事处，在

广东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系统省人防办站点发布。 

第七条  有关信息需要推送到全省统一的信用信息

基础数据库、“信用广东网”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（广东）等平台时一并发布。 

第八条 对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目录有

异议时，可向省人防办提供有关书面材料反馈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由工程处会秘书人事处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批准之日起实施。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政策依据变化时，及时进行评估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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